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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15楼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4,725,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943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61,801,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251%；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102,924,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88%。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及网络方式表决；董事长朱林、副董

事长余良程、董事董郭静、肖敏、独立董事钱传海现场出席会议，崔博、郭永生，独立董事丁晓殊、王绍佳

视频出席会议。 部分高管列席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66,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4%；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6,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55％；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66,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4%；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6,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55％；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51,2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4%；

反对1,426,6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9%；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1,2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755％； 反对1,426,

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7％；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52,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1%；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2,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20％；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52,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1%；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2,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20％；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52,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1%；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2,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20％；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21,3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64%；

反对1,556,5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21,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81％； 反对1,556,

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81％；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021,3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64%；

反对1,556,5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0%；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21,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781％； 反对1,556,

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81％；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52,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1%；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1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2,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20％；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信息披露重大差错内部责任追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166,9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4%；

反对1,424,9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66,96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355％； 反对1,424,

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2％；弃权1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婉秋、陆梦琴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中国大陆地区内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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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5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铁江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0人， 代表股份121,484,2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1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86,432,7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6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7人，代表股份35,051,4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2人， 代表股份35,187,97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13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7人，代表股份35,051,4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7%。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视频等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

4、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0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18%；反对3,071,3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82%；弃权20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10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44%；反对3,174,0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27%；弃权2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059,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08%；反对3,264,2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70%；弃权1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763,1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70%； 反对3,264,

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6%；弃权1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企业申请融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5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20%；反对3,564,4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41%；弃权16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郑铁江、郑江、蒋国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857,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328%；反对3,293,44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47%；弃权1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72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03%；反对2,603,4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30%；弃权1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30,6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640%； 反对2,603,

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87%；弃权1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85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90%；反对3,313,5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76%；弃权3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223,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61%；反对2,883,5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6%；弃权3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27,4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39%； 反对2,883,

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47%；弃权37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1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

通过。

提案9.00《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并表范围内母子孙公司融资需要， 同意未来十二个月内母子孙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650,000.00万元。其中，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母子孙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350,

000.00万元，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70%）的母子孙公司担保总额度不超过300,000.00万

元，以上担保总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借款、承兑汇票、融资租赁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

经营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或其他形式等。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子孙公司因融资

需要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担保的，母子孙公司可以为第三方机构提供反担保。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之前已签署但未到期的担保合

同以及在此期间签署的借款担保合同均有效，担保时间以合同的有效期为准。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217,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876%；反对3,885,32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2%；弃权38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61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48%；反对2,544,02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41%；弃权3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

通过。

提案11.00《关于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788,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0%；反对2,378,72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81%；弃权3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杨学良律师、杨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

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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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9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9日

至2026年6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6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关于制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

9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6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有关事项的情况，请参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11日、2026年4月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本次股东会的详细资料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5、6、7、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6、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5回避对象：China� Galaxy� Enterprise� Limited、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

司、Ambit� Microsystems(Cayman)� Ltd.、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Argyle�

Holdings� Limited、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Rich� Pacific� Holdings� Limited、Robot� Holding� Co., � Ltd.、

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议案6和9回避对象：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

及其他关联股东。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38 工业富联 2026/6/2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公司自然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

记。

（二）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需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

司公章。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于2026年6月8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见附件2）送达本

公司。 本公司股东可通过邮寄、邮件等方式将上述回复送达本公司。

（四）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2026年6月9日13点00分至14点00分，14点00分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

股东登记。

（五）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

部大厦52层。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层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会务常设联系人：揭晓小

电话：0755-3359� 5881

电子邮箱：ir@fii-foxconn.com

（二）本次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回复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3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5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6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7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制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9

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回复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月日

注：1.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上述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请于2026年6月8日或之前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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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9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9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8号望京凯悦酒店悦府1+2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9日

至2026年6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4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制订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议案 √

6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本次会议还将听取《2025年度董事会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及《关于确认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及制订2026年度薪酬方案》。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非累积投票议案第1至4项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3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

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第5项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2）；第6项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4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

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

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

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 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 如遇拥堵等情

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68 海油发展 2026/6/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 如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为法人，其法定

代表人或董事会、 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

议的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现场会议。

（二）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应当于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或之前每个工作日上午9:00-11:30，

下午2:00-4:30将拟出席现场会议的回条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海油发展【送达地址参见

六、其他事项的第（一）条】。 为便于股东参会，股东或其代理人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4528003

传真号码：010-84525164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6号

邮政编码：100027

（二）会议注意事项

1．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一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

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制订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5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议案

6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68�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油发展 公告编号：2026-015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2026年5月18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天育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讨论了下列议案，并以记名方式进行了表决。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董事做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议案经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全体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此议案尚需提交至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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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菱电电控” ）职工

董事、总经理吴章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33,4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吴章华直接持有股份已于2022年3月14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石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8%；上述股份为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取得的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吴章华先生、石奕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吴章华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508,36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65%，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价

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石奕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0,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2%。 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实施时的

市场价格确定。

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

述减持计划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

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章华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033,474股

持股比例 3.8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33,474股

注：上表计算不包括通过梅山灵控间接持股的数量，仅为吴章华先生直接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 石奕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持股数量 43,200股

持股比例 0.0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43,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吴章华 670,000 1.29%

2024/10/18 ～

2024/12/5

33.21-33.21 2024年9月20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吴章华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08,368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6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8,36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08,368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10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石奕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0,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8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10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吴章华的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

定手续。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

内，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则为

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上述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

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

权除息后的价格。

（3）在锁定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 在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以及减持之承诺事项

给公司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

务。 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减持股份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 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

份以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公司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5）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董监高减持的相关

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6）本人在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价格（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7）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8）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9）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规则和要

求的，本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其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在减持期间，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

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减持主体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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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交易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越岭路2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JIA� JITAO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8,

471,6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004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65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总股本为164,340,000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400,000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下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96,255,25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8.570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1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7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216,37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33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1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6,3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777%，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4%。

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26,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3%；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18,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9%；反对4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0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3210%；反对4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547%；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05,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2%；反对5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0,4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5601%；反对5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0156%；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26,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3%；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1,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0.0959%；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799%；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25,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3%；反对3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9.8548%；反对3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209%；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25,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3%；反对3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0,0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9.8548%；反对3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209%；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股东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JIA� JITAO先生、边瑞群女士、林雪峰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163,2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3%；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5%；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2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3648%；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109%；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亚世光电（香港）有限公司、JIA� JITAO先生、边瑞群女士、林雪峰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163,2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3%；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5%；

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2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8.3648%；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109%； 弃权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8,415,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0%；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弃权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99,9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7.6417%；反对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109%； 弃权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74%。

本次会议除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董事会就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相关情况向股东会作出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涵、荆浩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会议记录人签字的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亚世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